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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五） 

  

  京天股字（2020）第 136-6 号 

 

致：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签订的《委托协议》，本所担任

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专项中国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

见。 

本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律师事务

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创

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

上市审核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为公司本

次发行上市出具了京天股字（2020）第 136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春

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京天股字（2020）第 136-1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

务所关于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京天股字（2020）第 136-2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

京天股字（2020）第 136-3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二）》（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二）》”）、京天股字（2020）第 136-4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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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关于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三）》”）、京天股字（2020）

第 136-5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四）》”）（以下合称“原律师文件”），并已作为法定文件随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的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至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报告期变更（由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变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及《补充法律意见（三）》出具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下简称“新期间”）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生变

更，本所特就上述内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系对原律师文件的补充，并构成前述文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本所在原律师文件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以及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

见。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有关用语释义与原律师文件中有关用语释

义的含义相同；原律师文件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所必备

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3-3-1-4 

正  文 

一、“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更新情况 

（一）根据《审计报告》，2020 年 1-12 月，发行人与其关联方发生的重大关

联交易情况（不包括发行人与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 1-12 月 

长春汇锋 
水电 147.27 

委托加工 2.19 

成都佳成 水电 6.68 

长春三友 材料 4.44 

三友智造 水电 6.25 

（1）发行人向长春汇锋、成都佳成和三友智造支付其代为支付的水电费 

2020 年 1-12 月，受供电/供水线路、相关账户和相关部门结算方式的限制，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致友新能源参照市场价格分别向长春汇锋、成都佳成、三

友智造支付由其代为支付的水电费，前述交易金额较小，对公司财务影响程度较

低。 

（2）发行人委托长春汇锋提供零星材料切割服务 

2020 年 1-12 月，发行人车载 LNG 供气系统辅件某型号钢管需进行切割后

投入相关产品的生产，发行人不具备切割该尺寸钢管的相关设备，故临时委托长

春汇锋进行前述材料的切割服务，加工费采用成本加成的方式确定。上述交易金

额较小，对公司财务和经营情况影响较小。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一）》出具之

日，发行人已委托无关联第三方提供前述钢管切割服务，停止与长春汇锋之间发

生的上述关联交易。 

（3）致友新能源与长春三友之间的零星采购交易 

2020 年 1-12 月，致友新能源因自身生产需要自长春三友零星采购材料，前

述采购交易系致友新能源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合理交易，报告期内，该等交易

金额较小，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较小。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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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停止向长春三友采购上述内容。 

2、关联租赁 

（1）发行人作为出租方 

单位：万元 

承租方名称 种类 2020 年 1-12 月 

长春汇锋 房屋建筑物 134.25 

经与长春汇锋沟通协商，发行人参照市场价格向关联方出租长春朝阳经济开

发区育民路 888 号部分房屋建筑用作厂房及其附属设施等用途，租赁价格公允。 

（2）发行人作为承租方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种类 2020 年 1-12 月 

成都佳成 房屋建筑物 40.20 

三友智造 房屋建筑物 434.48 

1）发行人承租成都佳成房屋建筑物 

发行人租用成都佳成坐落于成都市龙泉驿区龙安路 419 号的部分厂房及附

属设施设备作为其生产和经营使用。 

发行人承租的房屋建筑物价格为 300 元/平方米，同期，成都佳成向无关联

第三方出租厂房价格同为 300 元/平方米，前述房屋建筑物租赁价格公允。 

2）发行人承租三友智造房屋建筑物 

发行人租用三友智造坐落于长春市朝阳区朝阳经济开发区阜育大街与敬民

北路交叉口三友国际环保产业园项目一栋厂房作为其生产和经营使用。 

发行人承租的房屋建筑物价格为 300 元/平方米，同期，该区域相关厂房出

租平台报价范围为 288-360 元/平方米，前述房屋建筑物租赁价格公允。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参考市场价格经协商确定，租赁定价公允。 

3、关联方资产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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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转出方 转入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 1-12 月 

成都佳成 致友新能源 固定资产 7.52 

成都佳成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 固定资产 4.42 

上述交易系成都佳成因不再从事生产业务而向致友新能源、成都分公司转让

后者所需设备所致。上述交易金额较小，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较小。 

4、发行人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薪酬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根据《公司章

程》的规定和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等向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支付薪酬。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 1-12 月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92.87 

5、发行人与关联方的关联担保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新增接受关联方担保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是否履行完毕 

长春汇锋、天津智海、张远、

王然、张一弛、张玉林 
6,000.00 2020.11.12 2020.11.13 是 

长春汇锋、天津智海、成都

佳成、张远、王然 
8,500 2020.11.13 2023.11.12 否 

长春汇锋、张远、王然、张

一弛、张馨元 
2,000.00 2020.11.30 2024.11.22 否 

长春汇锋 1,000.00 2020.11.19 2020.12.22 是 

长春汇锋、张远、王然 2,000.00 2020.12.15 2024.12.14 否 

6、发行人报告期关联方资金拆借导致的资金往来款 

（1）关联方资金拆借 

2020 年 1-12 月，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资金流入及流出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期初余额 资金流出 资金流入 期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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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期初余额 资金流出 资金流入 期末余额 

长春三友 - 2,400.00 2,400.00 - 

长春汇锋 -369.56 819.56 450.00 - 

注：资金流出包含资金拆出及公司归还拆入的资金，资金流入包含资金拆入及公司收回拆出的资金，

年/期初、年/期末余额的正数为发行人的应收余额，负数为发行人的应付余额，下同。 

2020 年 1-12 月，长春汇锋向发行人归还的 450.00 万元为前期尚未结清的其

应付发行人的利息，发行人向长春汇锋归还的 819.56 万元为前期尚未结清的其

应付长春汇锋的借款本金，上述往来已于 2020 年 4 月全部结清。 

2020 年 1-12 月，致友新能源自长春三友拆入资金 2,400 万元，相关款项主

要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支付税款等日常经营。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三）》出

具之日，致友新能源自长春三友的拆入资金本息已全部归还完毕。 

（2）关联方资金拆借产生的利息支出及收入情况 

2020 年 1-12 月，发行人因自关联方处拆入资金而产生的利息支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20 年 1-12 月 

长春汇锋 2.57 

长春三友 124.57 

发行人与上述关联企业之间关联资金拆借系按照公司平均资本成本与对方

协商确定并支付利息，不存在交易价格显失公允或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

利益的情况。 

7、报告期末关联方往来款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往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项目 2020.12.31 

三友智造 预付账款 23.19 

成都佳成 应付账款 13.44 

长春汇锋 应付账款 22.87 

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与关联企业的应收应付款项主要系由于正常业务往

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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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的主要财产”的更新情况 

（一）专利 

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 5 项专利权，具体内容如下： 

三、“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的更新情况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如下： 

1、银行贷款合同及担保事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的重大银行

贷款合同的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贷款人 借款人 合同名称及编号 
贷款金额 

（万元） 
贷款期限 用途 担保措施 

1 

吉林九台

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发行人 

《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编号：GS2020 年委贷

第 066 号） 

6,000.00 
2020.11.11-

2020.12.10 

补充流动资

金 

长春市中小企业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重大银行贷款合同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正常履行上述合同，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2、重大采购合同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

人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有效

期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利 

1 

一种汽化器进出

水管焊接定位工

装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ZL202020

902467.6 
2020.05.26 2020.12.29 10 年 

原始

取得 
否 

2 
一种 LNG 气瓶

铭牌压弧工装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ZL202020

910480.6 
2020.05.26 2020.12.29 10 年 

原始

取得 
否 

3 

一种新型高压

LNG供气系统总

成结构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ZL202022

316678.4 
2020.10.16 2021.01.05 10 年 

原始

取得 
否 

4 

稳定性高的LNG

储罐隔热固定结

构 

苏州致

邦 

实用

新型 

ZL201922

421515.X 
2019.12.27 2021.01.05 10 年 

原始

取得 
否 

5 
一种保护圈焊接

校对便拆工装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ZL202020

693062.6 
2020.04.29 2021.01.19 10 年 

原始

取得 
否 



 

3-3-1-9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正在履行的

重大采购合同的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买方 卖方 合同标的 
合同总价

（万元） 
签订日期 

1 《工业品买卖合同》 ZY20210106003 发行人 
无锡浦新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 
不锈钢板 1,061.74 2021.01.06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重大采购合同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正常履行上述重大合同，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3、重大销售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正在履行的

重大销售合同的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公司 对方主体 合同名称及编号 合同标的 签署日期 合同期限 

1 发行人 

一汽解放青

岛汽车有限

公司 

《采购框架合同》

（V85V3001LJ21010

139） 

车载LNG供气

系统 
2021.01.15 三年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重大销售合同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正常履行上述重大合同，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二）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付款主要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合法有效。 

1、其他应收款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其他

应收款金额为 331.14 万元，其中单笔金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对方当事人 金额（元） 产生原因或性质 

1  长春朝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250,000.00 保证金 

2  上海多羌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600,400.00 保证金 

3  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 231,913.39 预缴社保 

4  广州联泰能源有限公司 95,000.00 保证金 

5  贵州贵财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47,500.00 保证金 

根据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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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预缴社保等构成，均系正常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效。 

2、其他应付款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其他

应付款金额为 139.66 万元。 

根据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款主要由保证

金及报销款等构成，均系正常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效。 

四、“发行人的税务”的更新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本所律师核查，2020 年 10-12 月，

发行人收到财政补贴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补贴主体 项目名称 依据文件/政府出具的证明 金额（元） 

1 发行人 长春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鼓励重点

企业增长扩能项

目奖金  

《关于下达 2020年省级重点产

业发展（因素法）专项资金安

排计划的通知》（长工信发

〔2020〕172 号） 

800,000.00 

2 致友新能源 800,000.00 

3 

发行人 

长春市朝阳经

济开发区管委

会奖励款   

《中共长春市朝阳区委 长春

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奖

励 2019年度经济工作先进单位

的决定》（长朝发〔2020〕14

号） 

180,000.00 

4 

《中共长春市朝阳区委 长春

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奖

励 2019年度经济工作突出贡献

单位的决定》（长朝发〔2020〕

15 号） 

80,000.00 

5 致友新能源 

《中共长春市朝阳区委 长春

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奖

励 2019年度经济工作先进单位

的决定》（长朝发〔2020〕14

号） 

50,000.00 

6 苏州致邦 

2018 年度企业

研发经费资助

资金   

《关于下达 2018年度张家港市

企业研发经费资助资金的通

知》（张科综〔2020〕10 号） 

132,600.00 

7 发行人 

科技厅研发费

用拨款（吉林大

学）   

《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任

务书》（编号：20200401030GX） 
6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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